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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深圳市宝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服务。
二、项目地点
服务地点：深圳市。
三、项目概况及服务需求
本次选聘一家评级机构，经尽职调查后，为宝实集团提供主体信用评级服务并出具评级报告，对我司实际需要进行主体信用评级提供持续服务。
（一）服务时间：具体以合同约定时间为准。
（二）宝实集团有权确认中标单位的项目组成员。
（三）应有按时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充足的人力及其它资源保障，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四）本项目禁止进行分包、挂靠、转包或拆分。
（五）中标单位有为宝实集团及相关单位保守本项目秘密的义务，项目全过程搜集的资料均须严格保密。
四、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一）服务费用
本合同服务费总价已包含中标单位为履行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所承担的全部成本、风险、税费以及应获得的全部利润等。除该合同总价外，招标人无需再向中标单位支付任何费用。
（二）付款方式
合同总服务费用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由宝实集团与评级机构共同协商一致决定。
五、资格条件
（一）本次选聘的评级机构应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注册成立的；总公司或者分公司只允许一家投标，不允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二）本次选聘的评级机构须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或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
六、其他
本文件相关内容仅用于本次询价，最终要求和相关条款以挂网招标文件为准。



